
扣押强制措施程序流程图

向机关报告并填写扣押措施审批表

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出示执法证件（2 人以上）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辨

下达扣押决定书和清单

实施扣押并制作现场笔录（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，当事人拒签

的，在笔录中注明，并由见证人和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）

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 24 小时内

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。解除扣押的，作出解除决定。

立即返还当事人财物或者拍卖、变卖所得款项


